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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合同

发包方: （以下称甲方）

法定代表人:

承包方: (以下称乙方)

身份证号码:

为了发展集体经济，增加集体收入，现经户代表会议决定，经过公开投标，并

经甲、乙双方充分协商一致，同意将 （土名）农田共 亩发

给乙方承包种其它农作物，双方在自愿、平等、合法、协商的原则下签订合同。

一、 承包时间与交款：

1、农田承包期由新历 年 月 日至新历 年 月 日止，

年限 年。

2、农田承包按乙方租用农田所占用面积以每亩每年： 元人民币计算，即

每年承包款人民币（大写） 元正。

3、乙方必须在签合同当天交 元作押金，幷在 年 月 日前交

第一年承包款，随后每年 月 日前交下年承包款，乙方才耕作，期满

后乙方必须把耕地恢复原来那样，经甲方验收合格才返回押金乙方，如乙方不

把耕地恢复，甲方有权将押金作为恢复耕地费用，如乙方不按时交承包款，甲

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幷没收押金。

地块均为基本农田，不得进行“非粮化”种植，禁止进行非农建设，进行农业

建设前需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,该地块上不得种植桉树。若需要在该地块上进行建

设，必须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相关用地及报建手续，手续完善后才能进行建设，且

必须做好扬尘防止措施、安全生产措施，遵守相关市容环境卫生的规定。



2

二、 双方权利和义务：

1、农田耕作所有税费由乙方负责。

2、承包期间如政府要征用土地使用，乙方要无条件退回耕地给甲方，并且配合甲

方做好一切事项，清苗费按政府补给乙方，征地款归甲方所有（政府出资建设

看护房除外），与乙方无关。

3、电表由甲方负责装好，损坏乙方负责维修。

4、承包期间用电，电费由乙方负责。如发现偷电行为，甲方不负责，交由供电部

门处理。

5、在支持美丽田园和美丽家园工作中，乙方必须听从甲方按考核的要求指引完全

配合做好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。

6、 乙方需支持配合美丽田园工作，严禁在塘基堆放垃圾、纤维袋、石棉瓦等所有

杂物。使用正规板房或看护房，政府出资建设看护房由村集体管理，乙方要保

护好，不得随意破坏，期满后要完好交回村集体。

7、承包期满乙方应交还耕地给甲方，但到期不交拖迟壹天罚人民币伍佰元正。

8、承包期间出现不可抵挡避免，又不能克服的（如地震、战争、决堤、暴雨、台

风、耕作技术问题等）所造成乙方损失，甲方不负责任，由乙方自己承担。

9、半途不耕的，甲方有权收回，并且全部作物、押金等归甲方所有。

10、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当日起生效，双方不得违约，如有违约，则除按合同的规

定处罚外，还应由违约方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。

11、 本合同如有未言及之事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如合同条款与法律、法规有相抵触

的则按有关规定处理。祝双方共同遵守，不可违约。

12、 本合同一式叁份，甲、乙双方及街道办资产管理部门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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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单位（盖章）： 乙方单位（盖章）：

甲方代表（签名）： 乙方代表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